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浦银安盛资管・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 4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第二次收益分配的公告 

重要提示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声明保证本报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 4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

称“本专项计划”）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由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计划管理人”）设立。根据《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

权 4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中关于收益分配的约定，本专项计划将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进行第二次收益分配。 

分配方案 

分配对象 

本次分配的分配对象为权益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 ～ 

分配方案 	 ～姆 ’；了 月 

1、申证 4A01 (116874) 	 、 

申证 4A01本次兑付兑息金额合计预计为 53,345,752.80 元人民币，其中兑付

本金为 0.00 元人民币，分配利息预计为 53,345,752.80 元人民币。 

(1）本金兑付：本次未兑付本金。 

(2）分配利息：每 10 份分配利息 28.076712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10 份分配利息为 22.461370 

元人民币；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EII. RQFII）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取得的实 



际每 10 份分配利息为 28.0767 12 元人民币。 

综上，每 10 份分配 28.076712 元人民币（含税），其中本金 0.00 元人民币， 

利息 28.076712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份分配 

22.461370 元人民币，其中本金 0.00 元人民币，利息 22.461370 元人民币；扣税

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RQFII）每 10 份分配 28.0767 12 元人民币，其中本金 

0.00 元人民币，利息 28.076712 元人民币。 

2、申证 4 次（116875) 

申证 4 次本次不参与兑付兑息。 

分配时间 

1、权益登记日（R-1日）:2018年 12 月 25 日。在该日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所提供的本

计划持有人名册上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可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资金款项。在该

日成功买入本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期分配收益；在该日卖出本资产支持

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期分配收益。 

2、兑付日（R 日）：兑付资金到帐日为 2018 年 12 月 26 日。 

3、计息期间：本次收益分配的计息期间为 2018 年 6 月 26 日（含）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不含）。 

分配方式 

1、现金分配。 

2、托管人根据计划管理人发出的分配指令，将当期分配资金划至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实际分配资金划付至各证券公司备付金账户， 

由证券公司直接划付至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关于税费说明 

1、个人投资者缴纳资产支持证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本期资产支持证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支持证券持有者应缴纳资产支

持证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

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1612 号）规定， 

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资产支持证券持有者 



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 QEJI (ROFII）缴纳资产支持证券利息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13 号）、《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 18] 108 号）等规定，2018 年 11月 7 日至 

2021年 11月 6 日期间，本期资产支持证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日， RQ「日）资产

支持证券持有人取得的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3、其他资产支持证券持有者缴纳公司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资产支持证券持有者，其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本计

划管理人不负责代扣代缴。 

4、投资者缴纳资产支持证券利息增值税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 36 号文）《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61140 号文）、《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税【2017]2 号文）、《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 号

文）等规定，对于本期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在“资管产品

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中取得的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利息应缴纳 3% 

的增值税，由本计划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负责代扣代缴。 

四、备查文件目录、查阅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目录 

1. 《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之计

划说明书》 

《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

条款》 

《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之基

础资产资产买卖协议》 

4... 《浦银安盛资管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

服务协议》 



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 

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流动性支持承诺函》 

6、 《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托管

协议》 

7' 《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项目

安排协议》 

8、 《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认购

协议与风险揭示书》 

9,' 《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优先

级资产支持证券信用评级报告》 

10、《浦银安盛资管申万宏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尽职

调查报告》 

11、 《关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设立浦银安盛资管一申万宏

源证券融出资金债权4号发售资产支持证券之法律意见书》 

查阅地点 

备查文件查阅地点：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381号中环广场 33 楼 

联系方式 

电话：02 1-23 2 128 67/295 6 

传真：021-23212998 

联系人：祝孟辉、龙明昌 

特此公告。 

司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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